九湖环评〔2019〕6号

关于《九江浩楠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废钢渣    再生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九江浩楠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九江浩楠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废钢渣再生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批复意见及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批复意见。本项目为废旧资源加工、再生利用，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9号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修订本），本项目属于鼓励类。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地区的产业政策要求。

根据“项目选址可行，总平面布置合理，环保措施可行，项目建设可行”的环评结论，在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要求的前提下，我局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2、项目基本情况。项目位于湖口高新技术产业园县金砂湾园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16°16′05.60″，北纬29°45′37.83″），项目占地面积6654.64m2，实际建筑面积为4824m2，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建设钢渣再生利用生产线，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厂房、仓库、环保工程及办公楼等辅助设施。
二、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必须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施工期的污染防治

加强施工期间环境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建筑扬尘、建筑噪声、建筑垃圾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在施工现场建造临时性沉淀池，收集施工废水和施工期间生活污水，避免到处溢流。节约用地，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进行建设，文明施工，采取有力措施严格控制水土流失。

    （二）营运期的污染防治

1、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湖口县金砂湾工业园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标后排入长江。

2、项目产生的废气本项目废气主要为加工粉尘、物料运输粉尘、物料存放粉尘和食堂油烟等。破碎工序产生的粉尘布袋除尘器除尘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厂房的筛选、棒磨加工及钢渣堆放、皮带运输等工序产生的粉尘通过密闭设备和密封皮带输送机、降低卸料高差等措施处理；成品仓库产生的粉尘通过洒水降尘；严格控制运输过程扬尘，运输车辆加盖篷布，防止沿路洒落；规范建设物料堆场，不得露天堆放，场地硬化，设置围堰顶棚，做到防雨淋防渗漏。

食堂油烟经集气罩收集后经过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经专用烟道伸至综合楼楼顶高空排放。
  3、项目营运期的噪声源主要是破碎机、棒磨机、振动筛、分离机、筛选机等机械设备产生的噪声。通过合理布置生产设备、基础减振和墙体衰减等措施,确保生产噪声达标排放。

4、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除尘灰和员工生活垃圾。废包装材料收集后外售；除尘灰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三、项目建设及竣工验收要求

1、建设单位应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项目的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2、应按规定设置专门环保管理机构，安排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建立健全环保制度，加强运行期环境保护管理，杜绝环境污染事故。

3、按本《报告表》列出的验收清单组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资料。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得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四、其他环保要求

1、项目变更要求。此批复仅限于《报告表》中规定的内容，项目性质、地点、规模和生产工艺不得擅自改变。如发生重大变动应重新申请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2、日常环境监管。由县生态环境局工业园分局对项目实施环境保护“三同时”情况进行环境监察。 

                                    九江市湖口生态环境局
                                       201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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